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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泾源县上下秦沟山洪沟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泾源县水务局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泾源县上下秦沟山洪沟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)收悉，经我局审查研究，现批复如下:

项目位于固原市泾源县泾河源镇上秦村、下秦村、泾光村,本项目对上下秦沟上秦村段、下秦村段及泾光村段沟道岸坡进行砌护，沟道治理总长度4.31km。治理段落内共新建护岸21处，总长4.56km。左岸砌护11处，总长2.27km。其中浆砌石墙式护岸3处，总长0.17km；混凝土挡墙护岸5处，总长1.09km；格宾坡式护岸2处，总长0.86km；预制混凝土砌块护岸1处，长度0.15km。右岸砌护10处，总长2.29km。其中浆砌石墙式护岸3处，总长0.18km；混凝土挡墙护岸5处，总长1.17km；格宾坡式护岸2处，总长0.94km。项目拆除重建跨沟涵洞8座，修复涵洞陡坡1座，拆除重建过水路面1座。项目维修加固现状护岸基础4处，总长度35m。项目实际总投资为694.23万元，环保投资为21.4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3.08%。

二、要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的对策、建议和本批复要求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三、强化对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。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，你单位要严格落实如下防治措施:

1、废气污染防治措施。物料及临时开挖的土方采取围挡、遮盖、及时洒水等防尘措施；外运车辆加盖篷布，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应低速行驶；严格限制车辆的行驶速度，在大风天气时停止开挖、回填土等作业，使用预拌砂浆、商品砼等防尘措施。使用合格燃油，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、加强施工管理，提高机械使用效率。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达标排放的柴油货车、达标排放且已完成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2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现场设置1座临时沉淀池，沉淀池做防渗措施，施工废水送至沉淀池处理后，回用于降尘；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采用临时旱厕收集，定期清掏沤肥处理后用于绿化施肥。

3、噪声防治措施。采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及设备，合理规划运输路线，合理安排施工机械运行时间，禁止夜间施工；施工期间加强施工噪声管理、文明施工。

4、固体废物防治措施。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后清运至政府指定地点进行处理；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及时运至附近垃圾中转站处置。

5、生态保护措施。施工期工程应优化施工布置，尽量减少因施工机械碾压和人为破坏引起的植被损失。施工过程中应合理安排施工区，尽量不占用施工区外土地，严格按照施工范围施工，减少对地表植被的扰动和破坏，将对植被的影响程度降至最小。施工完成后，及时对场地进行清理，选择适合当地生长的陆生植物种类，对地表植被进行恢复，按照种植技术要求及时进行陆生植被恢复，禁止选用外来入侵植物物种。水土保持工程在施工时，开挖的表土应单独堆放，并用防尘网进行苫盖，以利后续绿化。
四、运营期对项目范围内植被系统进行科学的管养，开展运营期的生态监测和调查，确保植被生态恢复效果。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，确保流域生态环境安全。

五、本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文件。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五年内有效，有效期内项目未开工建设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

六、项目竣工后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自行组织验收。
建设单位统一代码：116422250101806747

建设单位联系人：高升    
固原市生态环境局泾源分局
2026年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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